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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尽职调查报告

一、目的

根据公司人权方针政策，特别是按照ASI要求，本着诚信

为本、持续改进的原则，遵照公司“人权尽职调查”机制掌握

对人权的负面影响及风险，开展了人权尽职调查，调查所遵守

的基本原则、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和结果如下公示。

二、基本原则

我们认识到尊重人员是企业应履行的重要社会责任，在

所有经营活动中遵循联合国对所有的基于人权作出规定的《国

际人权公约》,按照《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要求开展

商业活动，我们遵守法律法规。特别是成为ASI会员以后，遵守

ASI对人权方面的各项约定。

三、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覆盖了内部各单位员工、性别歧视、女工管理及

妇女权益、外部直接供应商、关键子承包商以及具有显著人权

风险的供应链环节。我们特别关注了妇女、儿童、原住民、工

人等易受伤害群体的权益保护情况。

四、调查方法

现场访谈、查阅文件、实地考察、数据分析

五、调查的内容

是否存在违反联合国关于商业与人权的相关规定，是否

存在不尊重人权的行为，是否存在违反ASI要求的人权问题；

如果存在对人权的不利影响，是否通过合法的程序或合作进行

补救。



山东元旺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六、调查过程描述及说明

6.1调查过程综述：

山东元旺电工科技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山东亨旺特导线缆有

限公司、山东创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内蒙古元旺金属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履行尊重人权、不使用童工、

不歧视员工、维护当地人权益等承诺；在责任投资和责任采购

方面，结合采购合同的签署，明确劳动权利、雇用、工资、工

作时间、劳动保险和福利等要求；确保非歧视原则在所有经营

活动中的贯彻落实；对残疾人公正、不歧视政策，对因公致残

的采取关爱保护措施；遵照当地法律法规和行业组织要求，履

行集体协商制度，维护公司员工的合法权益；杜绝雇佣童工和

未成年工的现象；杜绝强制劳动与强迫劳动；尊重原住民人的

权利和利益政策规定和本地雇员的合法权利。

公司承诺尊重人权，建立了人权方针，公司编制了《人权

尽职调查程序》,规定了查明、预防、减轻和说明其如何处理对

人权的实际和潜在影响的方法。企管部每年组织对公司的人权

现状和潜在的影响开展进行调查，形成人权尽职调查记录。在

人权的尽职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已经造成或助长了不利的人权

影响，公司将会通过合法程序进行补救。公司每年随机抽取30

名以上的员工进行人权状况的座谈，其中至少10人以上来自基

层的操作人员，所有的被抽取的员工能够覆盖受公司的各项管

理和经营活动影响的人员。采购部按照公司制定的供应商尽

职调查程序、标准、细则，主要供应商进行了尽职调查，输

出了尽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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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人权绩效指标报告

公司履行尊重人权、不使用童工、不歧视员工、维护当

地人权益等承诺。

6.2.1责任投资和责任采购

在投资项目研究、审批和实施过程中，将人权列为绩效

评估的内容进行审核，充分考虑雇员在经济实体中应获得的

人权保障。在采购过程中重视供应链中人权状况的审查和监察

，尤其对重要供应商和承包商方面进行审查，结合采购合同的

签署，明确劳动权利、雇用、工资、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和福

利等要求。

6.2.2非歧视

公司严格按照行业相关的国际公约、法律落实女职工权

益、福利及保护。通过台账化、动态化、专人管理，截止

2024年末，女职工权益、福利、待遇均得到了保护、保障，

未出现违规事件。对残疾人公正、不歧视政策，对因公致残

的采取关爱保护措施。合理安排伤残职工就业，妥善保证了

残障人员的正常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

6.2.3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

公司尊重员工行使集体谈判的权利，各级工会根据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代表员工与公司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

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宜进行集体

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坚持和完善以职代

会为基本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民主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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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厂务公开”。遵照当地法律法规和

行业组织要求，履行集体协商制度，维护公司员工的合法权益。

6.2.4禁止使用童工

公司遵守国家《民法典》和《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采取严格的录用程序，杜绝了雇佣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现象。截

止2024年末，公司均未使用过童工。

6.2.5杜绝强制劳动与强迫劳动

公司支持和遵守遵守国家《民法典》和《劳动合同法》的

有关规定，尊重员工就业和择岗意愿，管理岗位采取自愿参加竞

聘上岗的原则，公司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限制员工的人身自由。

截止2024年末，公司未发生强制与强迫劳动案件。

6.2.6保安护卫工作中尊重人权

公司所属的创新集团重视保安护卫工作中的人权问题，

加强对保安人员素质的培养和人权培训，制定了保安管理办

法，相关保安人员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法规建立有效的监察

机制，确保非歧视原则在所有经营活动中的贯彻落实。通过专

用董事长电子邮箱、信访途径进行申诉，还可以向公司工会反映

，由工会代表员工向公司管理者申诉歧视事件，同时也可以通过

法律渠道处理歧视事件，并可以对歧视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截

止2024年末，公司未发生歧视事件。

公司制定了《女员工保护程序》,对女性员工利益如禁止

安排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

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禁止安排怀孕和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

影响胎儿或婴儿健康的有毒有害作业，及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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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有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其所在公司

应当在每班劳动时间内给予其两次哺乳(含人工喂养)时间，每

次1小时。多胞胎生育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次哺乳时间

增加30分钟等权益在公司内部形成了管理规定，进行保护并监

督执行，保护、保障女员工享有同等的晋升机会和权益。同时

在女工福利待遇方面，按照国家对女职工保护、福利待遇的规

定，从公司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育等为由辞退女工或

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职务晋升、评定

专业技术职称等方面，坚持男女平等、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国

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它禁忌从事的劳动、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空、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

的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

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和哺育期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

和夜班劳动、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女职工，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

假，产假期间按规定领取生育津贴，有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

工，每班劳动时间给予两次哺乳时间，每次60分钟。哺育时间

视为正常劳动时间，工资按规定执行。计划生育假期待遇按国

家计划生育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女职工享有其他员工的各种福

利待遇、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女员工放假半天等9个方面截止

2024年末，公司未发生在保安护卫工作侵犯人权的案件。

6.2.7维护原住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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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行企业经营活动中，强调员工属地化管理的同时，

尊重原住民人的权利和利益政策规定和本地雇员的合法权利。

截止2024年末，公司未发生因侵犯土著居民权利而产生的投。

七、调查结果

2024年的人权尽职调查结果显示，公司尊重人权方针符

合国际人权要求，不存在违反ASI要求的人权问题。

日期：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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